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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州师范学院校长办公室文件

湖师院校办发〔2023〕30 号

关于印发《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直属单位、下属学院，附属医院：

《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校长

办公会议审定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湖州师范学院校长办公室

2023 年 12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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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《深化新时代

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》（中发〔2020〕19 号)和《关于深化新

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》（厅字〔2020〕1 号）的精

神，确保本科人才培养质量，根据教育部《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

抽检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教督〔2020〕5 号）和浙江省教育厅《本科

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浙教高教〔2023〕5

号）要求，进一步加强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质量管理，制定本

办法。

第二条 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质量直接体现人才培养质量，

是人才培养实践教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对巩固与扩展学生的

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、实践能力和自主探

究能力具有重要意义。

第三条 开展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，目的在于规范和

加强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环节管理，严格毕业标准，严把毕业“出

口关”，进一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。

第二章 工作机制

第四条 学校建立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制度，加强对

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的事前、事中和事后检查，健全毕业

环节质量保障。

第五条 教务处指导二级学院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各项工

https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R51TWACmntNfmQekd45uTz63YCjtbINL9wI5p07ticazqk72A_mUSTZptEKeXzVHAby65LwwyM6G03jYClwHa6omctiCUubC3RWTfPDz6SW&wd=&eqid=8554b6bd0015d0bf00000004656699c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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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的开展，规范过程管理，加强数据库建设。并根据抽检工作要

求，落实抽检工作安排，指导、推进和督查二级学院毕业论文（设

计）各项材料的报送工作。

第六条 教育评估中心根据省教育厅年度本科毕业论文（设

计）抽检工作要求，制定当年度抽检工作方案，做好抽检管理服

务工作。

第七条 二级学院参照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

学质量国家标准》《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办法（试行）》和

浙江省教育厅《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

等相关文件要求，根据学科属性与专业特点，贯彻落实毕业论文

（设计）质量标准、质量监控办法和自查制度，规范和加强环节

管理，常态化抓实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质量建设，并按要求将毕业

论文（设计）各项材料（名单、学士学位授予信息、被抽检毕业

论文（设计）正文及附件、设计作品照片及说明、专业培养方案

等）上报教育部全国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信息平台。对于

实施本科毕业论文替代制度、有特殊培养要求及涉密论文（设

计），根据省教育厅要求执行。

第三章 抽检安排

第八条 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每年开展一次，省教育

厅组织的按省教育厅文件规定执行。

第九条 抽检对象为上一学年度授予学士学位的论文（设

计），覆盖全校所有本科专业。

第十条 学校抽检比例原则上不低于 3%，对于上一学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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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现问题较多的和需要重点监测的专业适当加大抽检比例。

第十一条 学校组织抽检的每篇论文（设计）分送 3 位校内

外同行专家评议。若有 1 位专家评审意见为不合格，经修改后，

由所在二级学院重新（多次）组织送校外 3 位同行专家评审，直

至全部合格。

第四章 评议要素与重点

第十二条 依据教育部、省教育厅相关规定，本科毕业论文

（设计）抽检重点考察否决性指标、选题意义、逻辑构建、专业

水平以及学术规范等。

第十三条 其它形式的专业类毕业作品、毕业创作、项目设

计等，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》规定，

参照相关要素进行评议。

第十四条 学校参照省教育厅标准和要求，组建相应评审专

家库。评议专家根据评议要素，参照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

教学质量国家标准》等要求，对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进行评议。

第五章 结果反馈与使用

第十五条 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结果由教育评估中心

向教学委员会、教务处反馈，并提出相应整改建议。

第十六条 教务处以适当方式向二级学院公开抽检结果，并

指导二级学院开展整改工作。

第十七条 经抽检确定为“存在问题毕业论文（设计）”的，

按以下情况处理：

（一）所在学院及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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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一专业在省教育厅抽检中出现“存在问题毕业论文（设

计）”1 篇及以上，学校予以通报，对专业所在二级学院主要领

导进行教育质量约谈。

同一专业连续 2 年在省教育厅抽检中出现“存在问题毕业论

文（设计）”篇数较多或比例较高，除按省教育厅要求减少招生

计划等外，专业所在学院当年度教学业绩考核系数降低一定比

例，并按要求进行限期整改。

同一专业连续 3 年在省教育厅抽检中出现“存在问题毕业论

文（设计）”较多，经整改仍无法达到要求，按省教育厅要求执行。

（二）指导教师

指导教师所指导的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1 年在省教育厅抽

检中出现 1 篇及以上“存在问题毕业论文（设计）”，教务处发出

书面整改告知书，所在学院对指导教师进行质量约谈，查找毕业

论文（设计）指导存在的问题，提出整改的措施。

指导教师所指导的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连续 2 年在省教育

厅抽检中出现“存在问题毕业论文（设计）”，所在学院加强对指

导教师的专业帮扶和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指导过程质量监控，暂停

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指导 1 年，取消当年度教学业绩考核优秀资格。

（三）论文（设计）作者

经抽检评估被确认为抄袭、剽窃、伪造、篡改、买卖、代写

等学术不端行为的毕业论文（设计），教务处按照相关程序进行

调查核实并作出处理。

第十八条 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评议结果将作为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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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科招生计划分配、专业建设经费投入、教学质量监测、学院绩

效考核、本科专业认证等重要依据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九条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、留学生本科毕业论文

（设计）参照此办法执行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校行政负责解释，教育评估中心、教务

处承办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抄送：党委各部门。

湖州师范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3 年 12 月 26 日印发


